
國立清華大學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114-20 
項目名稱 教職員工體健檢及衛教資訊全面電子化 

承辦單位 學生事務處衛生保健組 

作業程序

說明 

本校聘任之新進人員，於報到時應繳交「體格檢查報告」及填寫「健

康問卷」；入職後，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規定進行定期健康檢查或特

殊健康檢查。以下為新進人員及在職教職員工體健檢及衛教資訊全面

電子化作業流程： 

一、 新進人員 

(一) 確認每一位於報到時繳交體格檢查報告 

1. 於人事室及衛保組網頁公告報到繳交體格檢查報告相關資

訊及規定，包含應繳有效年限內及檢查項目等繳交報告相

關規定。 

2. 電子表單報到人員流程增加會辦衛保組，紙本報到人員則

請承辦人每個月提供報到人員名單，以掌握新進人員名單。 

3. 未收到報告者，以電子郵件及電話進行催繳；每個月初簽報

陳核前一個月繳交率，並會簽一級單位讓其知悉所屬未繳

情形。 

(二) 報告建檔保存：除紙本歸檔，並將報告檔案匯入健康照護系

統系統。 

(三) 個案管理紀錄資訊化：職醫師審閱後進行分級（A-I），並將

F 級以上人員列入個案管理，追蹤記錄於健康照護系統，依

分級以電子郵件發送衛教信件。 

二、 在職教職員工 

(一) 每年第一季確認當年度應受檢名單： 

1. 健康照護系統與人事系統串連每日更新，以掌握全校教職

員工在職狀態。 

2. 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衛保組由健康照護系統篩選出一般

健檢當年度應受檢名單，環安中心則依特別危害健康作業

項目提供本校特殊健檢名單。 

(二) 每年度第一季辦理在校健康檢查 

1. 以系統發送電子郵件，通知當年度受檢人員檢查時間、地點

及注意事項。 

2. 檢查當日確認受檢者身分及檢查項目。 



3. 特殊健檢者於當日完成檢查後，由衛保組上傳受檢名單至

勞動部勞工健康保護管理報備資訊網。 

4. 未能參與在校健檢者：定期由健康照護系統篩選當年度未

健檢名單，以電子郵件方式寄送，通知應於當年底前到院補

檢或繳交期限內符合法規的健檢報告相關事宜。 

(三) 報告保存資訊化：除紙本歸檔，並將收取所有健檢報告檔

案匯入健康照護系統。 

(四) 個案管理紀錄資訊化 

1. 健檢後一周內健檢醫院提供重大異常名單（含胸部 X光

異常），衛保組進行重大異常個案追蹤及複檢，並將所

有追蹤管理記錄於健康照護系統。 

2. 由職醫師審閱健檢報告並進行分級，分級結果匯入健

康照護系統： 

(1) 一般健檢：健康管理分 A-I級，並將 F級以上人員

列入個案管理，追蹤記錄於健康照護系統。 

(2) 特殊健檢：分四級管理，第二級管理再區分 A-I級，

並將 F級以上人員列入個案管理；第三級管理或第

四級管理者，追蹤記錄於健康照護系統。 

3. 依分級以電子郵件發送衛教信件。 

控制重點 一、 提升新進人員體檢報告繳交率，以報到流程會辦衛保組，及每個

月催繳機制，讓繳交率達到 100％。 
二、 健康照護系統與人事系統每日串連更新，以掌握全校教職員工

在職狀態，並以健康照護系統管理及確認健檢名單。 
三、 新進人員體檢報告收取後及在職教職員工健檢後，確實將報告

匯入健康照護系統。 
四、 衛保組進行重大異常個案追蹤及複檢，並將所有追蹤管理記錄

於健康照護系統。 
五、 定期對未在校健檢人員發送補檢或繳交符合年限內校外健檢報

告相關訊息。 
六、 職醫師審閱健檢報告及分級，職護將分級結果匯入健康照護系

統，並依分級進行個案追蹤管理並紀錄系統，或發送衛教信件。 

法令依據 一、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0～22條 

二、 勞工健康保護規則 

三、 國立清華大學勞工健康服務計畫 

四、 傳染病防治法 

五、 個人資料保護法 



六、 大專院校類檔案保存年限基準表 

使用表單 一、 【新進人員】一般及特殊體格檢查問卷調查表 

二、 國立清華大學新進人員健康資料卡 

三、 教職員工及特別危害作業人員(含實驗室)健檢問卷 

四、 國立清華大學在職勞工健康資料卡 

五、 特殊健康檢查項目表 



 

  



國立清華大學內部控制自行評估表 

114 年度 
自行評估單位：學生事務處衛生保健組 

作業類別(項目)：教職員工體健檢及衛教資訊全面電子化 

評估期間：113 年 8 月 1 日至 114 年 7 月 31 日 

評估日期：114 年 7 月 31 日 

評估/控制重點 
自行評估情形 

落實 部分落實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之製作

是否與規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執行。 

V 

    

二、教職員工體健檢及衛教資訊全面電子

化作業  

(一) 提升新進人員體檢報告繳交率，以報

到流程會辦衛保組，及每個月催繳機

制，讓繳交率達到 100％。 

(二) 健康照護系統與人事系統每日串連

更新，以掌握全校教職員工在職狀

態，並以健康照護系統管理及確認健

檢名單。 

(三) 新進人員體檢報告收取後及在職教

職員工健檢後，確實將報告匯入健康

照護系統。 

(四) 衛保組進行重大異常個案追蹤及複

檢，並將所有追蹤管理記錄於健康照

護系統。 

(五) 定期對未在校健檢人員發送補檢或

繳交符合年限內校外健檢報告相關

訊息。 

(六) 職醫師審閱健檢報告及分級，職護將

分級結果匯入健康照護系統，並依分

級進行個案追蹤管理並紀錄系統，或

發送衛教信件。 

V 

    

改善措施欄： 

填表人：                複核：                   一級主管： 

註：1.機關得就 1項作業流程製作 1 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1 類之作業流程合併

1 份自行評估表，就作業流程重點納入評估。 

    2.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欄勾選「落實」、「部分落實」、「未落實」、「不適用」或「其他」；其中

「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正者；「其他」係指評估期間

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遇有「部分落實」、「未落實」或「不適用」情形，於改

善措施欄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三)不建議在急性期使用抗發炎藥物。

